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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产资源概况
甘肃省以古甘州、肃州两地首字得名，简称甘。大部分地区在陇山以西，故又简称陇。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东接陕西，南邻四川，西接青海、新疆，北靠内蒙、宁夏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地处内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及西秦岭山地边缘。分属长江、黄河、内陆河三大流域，处于黄河中上游，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地形以高原、山地、丘陵居多，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沙漠戈壁次之，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4.9%。区内海拔一般在1000-3000米之间。全省设14个市（州）和86个县（市、区）。甘肃省是全国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省内地层发育较齐全，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具备良好的成矿地质环境和条件，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矿业开发已成为甘肃的重要经济支柱，为甘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一、矿产资源现状
截至2022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190种(含亚矿种，下同)，其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134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71%，未查明资源储量的56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29%。已查明矿产资源中，能源矿产7种、金属矿产36种、非金属矿产89种、水气矿产2种；未查明矿产资源中，能源矿产3种、金属矿产20种、非金属矿产33种。
截至2022年底，列入《甘肃省查明矿产资源储量汇总表（按储量规模分列）》《甘肃省查明资源储量勘查程度表》的固体矿产共121种、矿区数1901个(含共伴生矿产，下同)，其中固体能源矿区数229个，黑色金属矿区数171个，有色金属矿区数324个，贵重金属矿区数446个，稀有稀土金属矿区数44个，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区数120个，化工原料非金属矿区数136个，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区数431个；其中大型规模矿床159个、中型357个、小型1385个；勘查程度普查阶段812个、详查阶段673个、勘探阶段234个（表1-1和图1-1）。

甘肃省查明资源储量矿床规模及勘查程度统计表
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能源

矿产
	煤  炭
	
	218
	27
	29
	162
	50
	66
	73

	
	油页岩
	
	11
	4
	3
	4
	0
	2
	7

	
	合  计
	
	229
	31
	32
	166
	50
	68
	80

	黑
色
金
属
矿
产
	铁  矿
	
	134
	2
	13
	119
	87
	50
	5

	
	锰  矿
	
	23
	0
	1
	22
	22
	4
	0

	
	铬  矿
	
	4
	0
	1
	3
	2
	1
	0

	
	钛  矿
	钛铁矿
	2
	0
	0
	2
	2
	0
	0

	
	钒  矿
	
	8
	1
	3
	4
	2
	6
	0

	
	合  计
	
	171
	3
	18
	150
	115
	61
	5

	有
色
金
属
矿
产
	铜  矿
	非伴生矿
	79
	4
	8
	67
	47
	35
	5

	
	
	伴生铜
	22
	4
	3
	15
	5
	12
	4

	
	铅  矿
	
	77
	6
	18
	53
	36
	35
	7

	
	锌  矿
	
	73
	4
	16
	53
	35
	33
	7

	
	镁  矿
	炼镁白云岩
	2
	0
	0
	2
	1
	1
	0


续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有
色
金
属
矿
产
	镍  矿
	
	2
	1
	1
	0
	0
	1
	1

	
	钴  矿
	
	15
	1
	3
	11
	5
	7
	2

	
	钨  矿
	原生矿
	8
	3
	2
	3
	5
	4
	0

	
	
	伴生矿
	1
	0
	0
	1
	1
	1
	0

	
	锡  矿
	伴生矿
	1
	0
	0
	1
	2
	1
	0

	
	
	原生矿
	3
	1
	0
	2
	
	
	

	
	铋  矿
	
	2
	1
	1
	0
	0
	2
	0

	
	钼  矿
	
	13
	1
	4
	8
	6
	7
	0

	
	汞  矿
	
	9
	1
	3
	5
	2
	6
	2

	
	锑  矿
	
	17
	3
	5
	9
	10
	6
	3

	
	合  计
	
	324
	30
	64
	230
	155
	151
	31

	贵
重
金
属
矿
产
	铂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钯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铱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铑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锇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钌  矿
	伴生矿
	2
	1
	1
	0
	0
	1
	1

	
	金  矿
	伴生金
	25
	2
	7
	16
	4
	14
	6

	
	
	岩  金
	257
	8
	32
	217
	146
	111
	19

	
	
	砂  金
	24
	0
	5
	19
	12
	7
	4

	
	银  矿
	非伴生矿
	37
	5
	12
	20
	12
	19
	6

	
	
	伴生银
	91
	8
	19
	64
	22
	54
	12

	
	合  计
	
	446
	29
	81
	336
	196
	211
	53


续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矿

产
	铌钽矿
	氧化铌钽
	3
	0
	0
	3
	3
	0
	0

	
	铌  矿
	氧化铌
	1
	0
	0
	1
	1
	0
	0

	
	铍  矿
	绿柱石
	1
	0
	0
	1
	1
	0
	0

	
	
	氧化铍
	2
	1
	1
	0
	0
	2
	0

	
	稀土矿
	稀土氧化物
	1
	0
	1
	0
	0
	0
	1

	
	
	轻稀土氧化物
	1
	1
	0
	0
	0
	1
	0

	
	锗  矿
	
	3
	1
	1
	1
	0
	0
	2

	
	镓  矿
	
	7
	2
	0
	5
	2
	3
	2

	
	铟  矿
	
	1
	0
	1
	0
	　
	　
	　

	
	铊  矿
	
	1
	0
	1
	0
	　
	　
	　

	
	镉  矿
	
	17
	4
	4
	9
	3
	7
	3

	
	硒  矿
	
	4
	1
	3
	0
	0
	2
	1

	
	碲  矿
	
	2
	1
	1
	0
	0
	1
	1

	
	合  计
	
	44
	11
	13
	20
	10
	16
	10

	冶

金

辅

助

原

料

非

金

属

矿

产


	蓝晶石
	
	1
	0
	1
	0
	1
	0
	0

	
	红柱石
	
	4
	1
	1
	2
	2
	2
	0

	
	菱镁矿
	
	4
	0
	1
	3
	1
	3
	0

	
	普通萤石
	矿  石
	6
	2
	1
	3
	2
	2
	0

	
	
	萤  石
	15
	0
	2
	13
	5
	3
	1

	
	
	CaF2
	6
	0
	1
	5
	4
	2
	1

	
	熔剂用灰岩
	
	7
	3
	2
	2
	3
	3
	1

	
	冶金用白云岩
	
	18
	4
	0
	14
	12
	3
	0

	
	冶金用石英岩
	
	42
	1
	12
	29
	20
	12
	5

	
	冶金用脉石英
	
	12
	0
	0
	12
	11
	0
	0

	
	耐火粘土
	
	4
	0
	2
	2
	2
	1
	1

	
	铸型用粘土
	
	1
	0
	1
	0
	0
	0
	1

	
	合  计
	
	120
	11
	24
	85
	63
	31
	10

	化

工

原

料

非

金
属

矿

产
	自然硫
	
	6
	2
	1
	3
	1
	4
	1

	
	硫铁矿
	矿  石
	12
	1
	3
	8
	5
	4
	2

	
	
	伴生硫
	38
	5
	9
	24
	5
	26
	6

	
	明矾石
	
	1
	0
	0
	1
	1
	0
	0

	
	芒  硝
	矿  石
	9
	0
	2
	7
	6
	2
	1

	
	
	Na2SO4矿石
	1
	0
	0
	1
	1
	0
	0

	
	
	Na2SO4
	1
	0
	1
	0
	1
	0
	0

	
	
	液体
	1
	0
	0
	1
	0
	1
	0

	
	重晶石
	
	11
	2
	2
	7
	4
	6
	1


续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化

工

原

料

非

金
属

矿

产
	毒重石
	
	3
	0
	0
	3
	0
	3
	0

	
	电石用灰岩
	
	4
	0
	2
	2
	2
	0
	1

	
	制碱用灰岩
	
	2
	0
	1
	1
	1
	1
	0

	
	化肥用砂岩
	
	1
	0
	0
	1
	1
	0
	0

	
	化肥用橄榄岩
	
	1
	0
	0
	1
	0
	1
	0

	
	化肥用蛇纹岩
	
	2
	0
	1
	1
	1
	1
	0

	
	泥  炭
	
	6
	0
	3
	3
	5
	0
	1

	
	盐  矿
	固体NaCl
	4
	0
	0
	4
	1
	3
	0

	
	
	液体NaCl
	1
	0
	1
	0
	0
	0
	1

	
	钾  盐
	液体KCl
	1
	0
	1
	0
	0
	0
	1

	
	砷  矿
	砷
	18
	3
	2
	13
	6
	6
	4

	
	磷  矿
	矿  石
	11
	1
	2
	8
	6
	3
	1

	
	
	伴生磷
	2
	0
	0
	2
	0
	2
	0

	
	合  计
	
	136
	14
	31
	91
	47
	63
	20

	建

材

及

其

它

非

金

属

矿

产
	石  墨
	晶质石墨
	5
	0
	2
	3
	5
	0
	1

	
	硅灰石
	
	2
	0
	0
	2
	1
	0
	0

	
	滑  石
	
	3
	0
	0
	3
	2
	1
	0

	
	石  棉
	
	4
	0
	2
	2
	2
	1
	0

	
	云  母
	
	1
	0
	0
	1
	　
	　
	　

	
	长  石
	
	6
	0
	1
	5
	3
	2
	0

	
	石榴子石
	砂  矿
	1
	0
	0
	1
	1
	0
	0

	
	叶蜡石
	
	1
	0
	0
	1
	1
	0
	0

	
	透辉石
	
	0
	0
	0
	0
	0
	1
	0

	
	蛭  石
	
	1
	0
	0
	1
	1
	0
	0

	
	沸  石
	
	4
	0
	2
	2
	4
	0
	0

	
	石  膏
	
	20
	2
	6
	12
	9
	8
	1

	
	方解石
	
	1
	0
	0
	1
	1
	0
	0

	
	宝  石
	
	0
	0
	0
	0
	1
	0
	0

	
	玉  石
	
	1
	0
	0
	1
	1
	0
	0

	
	水泥用灰岩
	
	87
	11
	22
	54
	48
	23
	11

	
	建筑石料用灰岩
	
	19
	2
	2
	15
	2
	1
	0

	
	制灰用石灰岩
	
	2
	0
	0
	2
	0
	1
	1


续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建

材

及

其

它

非

金

属

矿

产
	玻璃用白云岩
	
	3
	0
	0
	3
	2
	1
	0

	
	玻璃用石英岩
	
	4
	1
	0
	3
	3
	0
	0

	
	玻璃用砂岩
	
	3
	0
	0
	3
	0
	2
	1

	
	水泥配料用砂岩
	
	1
	0
	1
	0
	1
	0
	0

	
	建筑用砂岩
	
	10
	0
	2
	8
	
	
	

	
	玻璃用砂
	
	5
	0
	3
	2
	1
	2
	2

	
	建筑用砂
	
	40
	3
	7
	30
	2
	0
	0

	
	水泥配料用砂
	
	1
	0
	0
	1
	0
	0
	1

	
	砖瓦用砂
	
	1
	0
	0
	1
	
	
	

	
	玻璃用脉石英
	
	5
	0
	0
	5
	5
	0
	0

	
	砖瓦用页岩
	
	1
	0
	0
	1
	0
	1
	0

	
	水泥配料用页岩
	
	1
	0
	0
	1
	0
	1
	0

	
	高岭土
	
	1
	1
	0
	0
	1
	0
	0

	
	陶瓷土
	
	9
	0
	5
	4
	6
	2
	0

	
	凹凸棒石粘土
	
	7
	2
	3
	2
	5
	1
	0

	
	海泡石粘土
	
	2
	0
	1
	1
	2
	0
	0

	
	膨润土
	
	2
	0
	1
	1
	1
	0
	1

	
	砖瓦用粘土
	
	31
	0
	1
	30
	1
	0
	0

	
	陶粒用粘土
	
	1
	0
	0
	1
	1
	0
	0

	
	水泥配料用粘土
	
	6
	1
	2
	3
	3
	1
	1

	
	水泥配料用红土
	
	2
	0
	1
	1
	1
	0
	1

	
	水泥配料用黄土
	
	14
	1
	5
	8
	2
	7
	4

	
	饰面用蛇纹岩
	
	1
	0
	1
	0
	0
	1
	0

	
	岩棉用玄武岩
	
	0
	0
	0
	0
	0
	1
	0

	
	建筑用玄武岩
	
	3
	0
	0
	3
	
	
	

	
	建筑用角闪岩
	
	1
	0
	0
	1
	
	
	

	
	建筑用辉绿岩
	
	2
	0
	0
	2
	
	
	

	
	建筑用安山岩
	
	3
	0
	0
	3
	
	
	

	
	建筑用闪长岩
	
	3
	0
	1
	2
	
	
	

	
	建筑用花岗岩
	
	21
	1
	5
	15
	1
	1
	0

	
	饰面用花岗岩
	
	37
	0
	7
	30
	28
	11
	0


续表1-1
	矿产分类
	矿产名称
	统计对象
	矿床规模
	勘查程度

	
	
	
	总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普查
	详查
	勘探

	建

材

及

其

它

非

金

属

矿

产
	建筑用凝灰岩
	
	15
	0
	2
	13
	1
	0
	0

	
	饰面用大理岩
	
	14
	0
	4
	10
	12
	0
	0

	
	建筑用大理岩
	
	2
	0
	0
	2
	1
	0
	0

	
	水泥用大理岩
	
	11
	3
	4
	4
	9
	2
	0

	
	饰面用板岩
	
	4
	1
	0
	3
	4
	0
	0

	
	片麻岩
	
	4
	1
	1
	2
	
	
	

	
	砚  石
	
	1
	0
	0
	1
	1
	0
	0

	
	其它矿产2
	
	1
	0
	0
	1
	
	
	

	
	合  计
	
	431
	30
	94
	307
	176
	72
	25

	总  计
	
	1901
	159
	357
	1385
	812
	67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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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矿区构成图

二、矿产资源储量在全国排位
据《2022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占比排名》统计，在已查明的矿产中，我省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1位的矿产有12种，居前5位的有52种，居前10位的有88种(表1-3)。
第二章  地质矿产勘查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我省立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部委及省委省政府有关政策文件精神，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勘查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地质勘查资金投入

甘肃省2022年共投入地质勘查资金103491.28万元，同比增加67.69%。
（一）矿产勘查

2022年，甘肃省共投入矿产勘查资金60191.82万元，同比增加153.14%。
（二）基础地质调查

2022年，甘肃省共投入基础地质调查资金15582.67万元，同比增加103.89%。

（三）水工环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2022年，甘肃省共投入水工环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资金14398.59万元，同比减少9.41%。
（四）地质科技及其他

2022年，甘肃省共投入地质科技及其他资金9510.26万元，同比减少18.01%。

（五）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及其他

2022年，甘肃省共投入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资金3807.94万元，同比增长35.96%。
二、基础地质调查

全年开展基础地质调查项目105个，同比增加150%。

（一）1∶5万区域地质调查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肃北县东天山昌吉-双沟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甘肃北山K47E012001等三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多圈层协同演化专题地质调查”“大陆典型地区深部地质调查”“西北地区区域基础地质调查”等1∶5万区域地质调查类项目4个和“北方主要盆地铀等能源资源调查与潜力评价”项目。涉及1∶5万标准图幅6个，全年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707平方千米，完成1∶5万专题地质填图450平方千米，完成1∶5万铀矿地质调查面积600平方千米。
（二）1∶5万矿产地质调查

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古浪县红水-景泰县地区1∶5万矿产地质调查”等1∶5万矿产地质调查项目24个。涉及标准图幅数20幅，完成调查面积7808.00平方千米。
（三）区域地球物理调查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酒泉-武威地区区域地球物理调查”项目，完成调查面积7000平方千米；社会资金投入2113.60万元，开展“2022年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耿湾地区时频电磁勘探”等项目2个。
（四）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静宁县苹果优质产区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等1∶5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2个，完成调查面积278.00平方千米。
（五）矿产调查评价

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金塔县大红山-M739铁矿一带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等矿产调查评价项目38个。
（六）其他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全国重要地质遗迹资源调查与地质文化村建设支撑示范”项目；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钨钼矿）”等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9个，开展“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盐碱地普查项目”等第三次土壤普查项目16个，开展“甘肃省甘南州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等古生物保护及地质遗迹项目7个。

三、矿产勘查

2022年，开展矿产勘查项目180个，同比增加24.14%。其中勘探类项目8个，详查类项目27个，普查类项目95个，调查评价类项目41个，储量核实类项目9个。涉及矿种主要为煤炭、铁、金、铜、铅锌、钒、萤石、石英岩。

（一）主要实物工作量

2022年，完成钻探333779米，同比增加139.17%；完成槽探180124立方米，同比增加121.64%；完成坑探3621米，同比减少89.65%；完成浅井153米，同比减少18.95%。。

（二）新增矿产资源储量和新发现矿产地

新发现矿产地7个，其中大型5个，中型2个。

（三）矿产资源勘查重要成果

1.甘肃省肃北县红沙梁东勘查区煤炭详查
属省财政项目，勘查单位为甘肃煤炭勘查院。勘查区内主要矿种为煤炭，勘查区内新增煤炭控制资源量2735.20万吨，推断资源量9326.60万吨，合计12061.80万吨，矿床规模达到大型。另有潜在矿产资源296.80万吨。
2.甘肃省灵台县百里东南部勘查区煤炭普查
属省财政项目，勘查单位为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勘查区内主要矿种为煤炭，2022年勘查区范围内新增推断资源量21952.00万吨，矿床规模为大型，垂深1000m以浅赋存潜在矿产资源32239.00万吨，1000～1200m赋存潜在矿产资源2810.70万吨。
3.甘肃省徽县洛坝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
属社会资金项目，勘查单位为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兰州地质矿产勘查院。勘查区内主要矿种为铅锌矿，2022年勘查区范围内新增铅锌矿石量1740.80万吨，新增铅金属量168265吨，新增锌金属量565744吨。

4.甘肃省夏河县南木塔矿区金矿勘探
属社会资金项目，勘查单位为内蒙古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勘查区内主要矿种为金矿，2022年勘查区范围内新增金矿石量485.90万吨，金金属量10734千克。

四、资源综合调查

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调查14个，开展其他项目5个。
（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黄河流域中上游土壤植被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价”等项目4个；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等项目7个；社会资金投入开展“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鄢旗坳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等项目3个。

（二）其他

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清理规范林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试点工作”等项目4个；社会资金投入开展“甘肃省文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等项目1个。

五、地质科学研究与技术方法创新
全年开展地质科学研究与技术方法创新项目80个，同比减少31.6%。其中地质科学研究38个，技术方法创新18个，编制各类报告24个。

（一）地质科学研究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地质灾害风险双控试点”等项目2个；地方财政投入开展“西秦岭地区地质大数据找矿靶区定量预测研究”等项目23个；社会资金投入开展“甘肃省张掖市黑沟矿区西部无名矿体成矿研究及验证”等项目13个。

（二）技术方法创新

中央财政投入开展“甘肃省地质灾害隐患识别中心建设（二期）”项目；地方财政投入开展“甘肃敦煌盆地北缘沉积建造与钴锰钒铁成矿规律研究”等项目9个；社会资金投入开展“甘肃省煤炭资源出让资源储量估算分割研究”等项目8个。

（三）各类报告编写

中央财政投入编制“临夏回族自治州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规划（2022—2026年）及总体实施方案编制”等报告2份；地方财政投入编制“甘肃省‘十二五’以来地质灾害（地质勘查）优秀成果集成”等报告15份；社会资金投入编制各类报告7份。
第三章  矿产资源储量

一、矿产资源储量

截至2022年底，列入《甘肃省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的固体矿产118种。其中，能源矿产2种，金属矿产36种，非金属矿产80种。
2022年我省新增矿（床）点7个，新上表矿产地9处，其中能源矿产1处、黑色金属矿产1处、有色金属矿产1处、贵重金属矿产2处、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1处、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3处。
二、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情况

根据《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情况统计表》，截至2022年底，有63个矿种的资源量发生了变化，其中资源量增加的有26个矿种（占比为41.27%），减少的有37个矿种（占比为58.73%）。变化幅度主要在-7%～5%之间。
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和利用情况

我省的主要优势矿产为：煤、铁、铜、铅、锌、镍、钴、铂族、金、钨、锑、凹凸棒石粘土、石膏、熔剂用灰岩、水泥用灰岩等，具有储量较为丰富、矿石质量好、分布较集中、地质工作程度较高、技术经济和外部建设条件好等特点。
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底，全省共设置非油气探矿权690宗，其中酒泉市238宗、张掖市48宗、金昌市12宗、武威市5宗、白银市31宗、兰州市13宗、定西市30宗、临夏州2宗、甘南州68宗、天水市70宗、陇南市164宗、平凉市6宗、庆阳市3宗。按勘查主矿种划分，煤炭13宗，金矿349宗，铜矿97宗，铅锌矿37宗，铁矿52宗，锰矿9宗，其他矿种133宗。

按照国土资源部《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国土资发﹝2004﹞208号）进行规模划分，全省共有大型矿山208个、中型矿山375个、小型矿山800个、小矿（生产规模低于小型矿山规模上限的十分之一）55个。全年矿石产量19988.44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588.94亿元，从业人数8.98万人。根据自然资源部《2022年度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通报》，我省相关指标占全国的比重见表4-1。

2022年度甘肃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指标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情况

                                                               表4-1
	
	矿   山   数（个）
	从业人数（万人）
	矿石产量
（万吨）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合计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矿
	
	
	

	全  国
	38381
	9555
	10786
	16780
	1260
	342.43
	1094534.72
	33986.82

	甘 肃 省
	1438
	208
	375
	800
	55
	8.98
	19988.44
	588.94

	占总量比重
	3.75%
	2.18%
	3.48%
	4.77%
	4.37%
	2.62%
	1.83%
	1.73%


（一）矿山数量

按矿产类别划分，能源矿产矿山89个（其中煤矿83），黑色金属矿产矿山46个（其中铁矿35个），有色金属矿产矿山63个，贵金属矿产矿山83个，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矿山117个，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矿山39个，特种非金属矿产矿山1个，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矿山993个，水气矿产矿山7个。

（二）矿石产量
2022年全省各类非油气矿山矿石产量19988.44万吨，其中能源矿产5322.42万吨（其中煤炭5316.40万吨），黑色金属矿产1314.04万吨（其中铁矿石1073.08万吨），有色金属矿产1841.46万吨，贵金属矿产477.29万吨，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649.74万吨，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115.86万吨，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10267.16万吨，水气矿产0.48万吨。

（三）工业总产值

2022年全省各类非油气矿产实现工业总产值588.94亿元。其中，能源矿产278.72亿元（其中煤炭278.54亿元），黑色金属矿产17.03亿元（其中铁矿11.11亿元），有色金属矿产203.66亿元，贵金属矿产47.69亿元，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4.10亿元，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1.42亿元，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36.29亿元，水气矿产330万元。

（四）从业人数

2022年全省各类非油气矿山从业人数为8.98万人，其中能源矿产4.74万人（其中煤炭4.72万人），黑色金属矿产0.36万人（其中铁矿0.29万人），有色金属矿产1.53万人，贵金属矿产0.59万人，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0.19万人,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562人，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1.51万人，水气矿产113人。

二、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经济指标

（一）主要矿业经济指标

2022年度全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实现的工业总产值5889428.92万元，综合利用产值502111.74万元,年利润总额1303832.47万元。

（二）矿业经济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全省各类非油气矿山的数量较上年减少224个，矿石产量较上年增加1369.88万吨，工业总产值较上年增加31170.36万元，具体见表4-2。

2022年度甘肃省主要矿业经济指标变化情况统计表

                                                                             表4-2
	
	矿山数量

（个）
	矿种数量

（种）
	设计采矿能力（万吨）
	矿石产量

（万吨）
	工业总产值（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2021
	1662
	80
	33529.89
	18618.56
	5858258.56
	1107185.81

	2022
	1438
	79
	44681.23
	19988.44
	5889428.92
	1303832.47

	增减情况
	-224
	-1
	11151.34
	1369.88
	31170.36
	196646.66


1.矿山总数变化情况

全省非油气采矿权总数较上年减少224个，降幅为13%。矿山数量变化较大的矿种主要为：砖瓦用粘土矿减少148个，建筑用砂减少38个，建筑用凝灰岩减少18个，铜矿减少6个，建筑石料用灰岩减少4个，具体见表4-3。

2022年度甘肃省采矿权数量主要变化矿种表

                                                                     表4-3
	
	砖瓦粘土矿

（个）
	建筑用砂（个）
	建筑用凝灰岩  （个）
	铜矿
（个）
	建筑石料用灰岩（个）

	2021
	390
	193
	99
	25
	90

	2022
	242
	155
	81
	19
	86

	增减情况
	-148
	-38
	-18
	-6
	-4


2.矿山矿石产量变化情况

矿石产量较上年增长1369.89万吨，增幅为7.36%。其中变化较大的矿种为：煤炭增长1085.15万吨，建筑用砂增长823.55万吨，饰面用花岗岩增长314.68万吨，建筑用花岗岩增长164.57万吨，石灰岩增长129.22万吨，水泥用大理岩增长91.25万吨。

3.矿山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变化情况

工业总产值较上年增加31170.36万元，增幅为0.53%。工业总产值变化较大的矿种为煤炭、金矿、铜矿、锌矿、建筑用砂等。其中，煤炭增加713517.05万元，金矿增加78460.06万元，铜矿增加42761.25万元，锌矿增加31633.92万元，建筑用砂增加12065.74万元。利润总额较上年增加196646.6万元，增幅17.76%。利润总额增加较多的矿种为煤炭、锌矿、金矿、镍矿、重晶石等，具体见表4-4。
2022年度甘肃省工业总产值主要变化矿种表

表4-4 
	
	煤炭
	金矿
	铜矿
	锌矿
	建筑用砂

	2021（万元）
	2071929.38
	398391.92
	39191.86
	356676.31
	41025.29

	2022（万元）
	2785446.43
	476851.98
	81953.11
	388310.23
	53091.03

	增减情况
	713517.05
	78460.06
	42761.25
	31633.92
	12065.74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综合统计分析

（一）按矿类统计

全省共开采8大矿类、79种矿产，与上年度比较减少了岩盐，矿山构成以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为主，占总数的69.12%。从业人员中，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52.73%、17.07%。工业总产值中，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47.33%、34.58%。各矿类的矿山数、从业人数、工业总产值占比见表4-5。

2022年度甘肃省矿山企业主要指标分矿类统计表

                                               表4-5
	矿类及规模
	矿山数
	从业人员
	工业总产值
	人均产值

（万元/人·年）

	
	数量

（个）
	占总量比重（%）
	数量（人）
	占总量比重（%）
	数值

（万元）
	占总量比重（%）
	

	合   计
	1438
	100.00
	89806
	100.00
	5889428.92
	100.00
	65.58

	能源矿产
	89
	6.19
	47353
	52.73
	2787246.43
	47.33
	58.86

	黑色金属矿产
	46
	3.20
	3599
	4.01
	170300.92
	2.89
	47.32

	有色金属矿产
	63
	4.38
	15331
	17.07
	2036584.89
	34.58
	132.84

	贵金属矿产
	83
	5.77
	5852
	6.52
	476851.98
	8.10
	81.49

	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
	117
	8.14
	1914
	2.13
	40961.26
	0.70
	21.40

	化工原料非

金属矿产
	39
	2.71
	562
	0.63
	14216.14
	0.24
	25.30

	建材及其他
非金属矿产
	994
	69.12
	15082
	16.79
	362937.30
	6.16
	24.06

	水资源矿产
	7
	0.49
	113
	0.13
	330.00
	0.01
	2.92


（二）按矿山规模统计

2022年全省矿山企业中，大中型矿山数量所占比重较低，小型矿山所占比重最大。大中型矿山中，建材、能源、贵金属矿产类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能源矿产大型矿山24个、中型矿山16个；黑色金属矿产大型矿山5个、中型矿山5个；有色金属矿产大型矿山5个、中型矿山11个，贵金属矿产大型矿山6个、中型矿山22个；冶金辅助材料非金属矿产大型矿山9个、中型矿山16个；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大型矿山3个、中型矿山2个；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大型矿山156个、中型矿山301个；水资源矿产中型矿山2个。工业总产值中，大型矿山所占比重最大，为78.91%；人均产值最高，为87.21万元/人·年。大中小型矿山的数量、从业人员、工业总产值占比见表4-6。
2022年度甘肃省矿山企业主要指标分规模统计表

                                                  表4-6
	矿山

规模
	矿山数量
	从业人员
	工业总产值
	人均产值（万元/人·年）

	
	数量（个)
	占总量比重（%）
	数 量（人）
	占总量比重（%）
	数 值

（万元）
	占总量比重（%）
	

	合计
	1438
	100
	89806
	100
	5889428.92
	100
	65.58

	大型
	208
	14.46
	53290
	59.34
	4647216.18
	78.91
	87.21

	中型
	375
	26.08
	16582
	18.46
	779569.15
	13.24
	47.01

	小型
	800
	55.63
	19386
	21.59
	458998.34
	7.79
	23.68

	小矿
	55
	3.82
	548
	0.61
	3645.24
	0.06
	6.65


（三）按行政区统计

矿山数量较多的市州主要为白银、酒泉、陇南、兰州、张掖、天水，合计占全省矿山总数的67.11%；从业人员较多的市州主要为平凉、白银、陇南、兰州市，合计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63.46%；工业总产值较大的市州主要为金昌、平凉、陇南、白银市，合计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9.83%。大中型矿山在各市州均有分布。其中，陇南、兰州、白银、天水、酒泉市的大中型矿山数量较多，占全省总数的56.78%。
第五章 主要矿产品产供销
一、矿产品产量
据《甘肃发展年鉴--2023》有关统计，2022年度甘肃省主要矿产品及相关原料产品,与上年相比，铜、天然气、原煤增加幅度比较大，增加幅度分别为38.49%、30.13%、28.93%，减少幅度较大的为平板玻璃、铁合金，减少幅度13.81%、13.17%（表5-1）。
2022年度甘肃省主要矿产品及相关原料制品产量统计表 
表5-1
	矿 产 品 名 称
	上年度产量
	本年度产量
	2022年比2021年
增长(%)

	原煤（万吨）
	4151.06
	5351.76
	28.93

	原油（万吨）
	1029.05
	1092.24
	6.14

	原油加工（万吨）
	1469.87
	1454.31
	-1.06

	焦炭（万吨）
	499.85
	494.60
	-1.05

	铁矿石原矿（万吨）
	1034.33
	1178.06
	13.90

	天然气（万立方米）
	41808
	54405
	30.13

	水泥（万吨）
	4450.03
	4008.21
	-9.93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580.82
	500.58
	-13.81

	粗钢（万吨）
	1059.00
	1084.89
	2.44

	钢材（万吨）
	1080.59
	1091.63
	1.02

	生铁（万吨）
	789.19
	810.73
	2.73

	铁合金（万吨）
	103.05
	89.48
	-13.17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358.44
	417.46
	16.47

	铜（万吨）
	67.40
	93.34
	38.49

	铅（万吨）
	1.95
	2.04
	4.62

	锌（万吨）
	42.21
	44.34
	5.05

	镍（万吨）
	14.86
	15.26
	2.69

	铝（万吨）
	231.56
	261.10
	12.76


二、主要经济指标
据《甘肃发展年鉴--2023》有关统计，2022年度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108884061万元，利润总额6074926万元，税金及附加4245089万元。矿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开采辅助活动）及相关原材料加工制品业营业收入为75225508万元，占全省营业收入的69.09%，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及占比见表5-2。
三、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据《甘肃发展年鉴--2023》有关统计，2022年度全省同主要国家（地区）海关进出口总额4418845万元,其中出口915448万元，进口3503399万元。出口的矿产品主要有铁合金、未锻轧铝及铝材等，其中铁合金出口金额为21521万元，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金额为13959万元。进口的矿产品主要有金属矿及矿砂、钢材、未锻轧铜及铜材等，其中金属矿及矿砂进口金额为2475072万元，钢材进口金额为2364万元，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金额为144862万元。

2022年全省矿业及相关原材料加工制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单位：万元                                                                                                                       表5-2
	类      别
	营业收入
	构成(%)
	利润总额
	构成(%)
	税金及附加
	构成(%)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8884061
	100.00
	6074926
	100.00
	4245089
	100.00

	矿业及相关原材料加工制品业
	75225508
	69.09
	4916307
	80.93
	3029094
	71.36

	矿     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4620966
	4.24
	1087403
	17.90
	119452
	2.8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808893
	4.42
	1458335
	24.01
	591160
	13.9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12737
	0.29
	625
	0.01
	10498
	0.2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96121
	0.46
	118063
	1.94
	14917
	0.35

	
	非金属矿采选业
	230433
	0.21
	-
	-
	6126
	0.14

	
	开采辅助活动
	187223
	0.17
	288
	0
	1081
	0.03

	
	合　　　　计
	10656373
	9.79
	2664714
	43.86
	743234
	17.51

	相关原材料加工制品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2129712
	11.14
	155658
	2.56
	2015832
	47.4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398828
	4.04
	32743
	5.39
	20117
	0.4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476835
	5.03
	514025
	8.46
	44867
	1.0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6652643
	6.11
	-220249
	-
	22888
	0.5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376110
	30.65
	1676215
	27.59
	173277
	4.08

	
	金属制品业
	1365230
	1.25
	7981
	0.13
	5928
	0.1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169777
	1.07
	85220
	1.40
	2951
	0.07

	
	合　　　计
	64569135
	59.30
	2251593
	37.06
	2285860
	53.85


第六章  地质环境
一、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甘肃省地处中国内陆，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生态环境脆弱，地震频发，降雨集中，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是我国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地质灾害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隐蔽性等特征，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多、分布广、密度大、险情重、治理难。近年来，受我国降雨带北移、地震频发、人类活动加剧等因素影响，降雨量和短时强降雨增多，周边地震和构造活动强烈，工程建设及切坡建房引发边坡失稳问题凸显，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更大威胁，防灾形势严峻。
（一）地质灾害现状
1.类型数量
截至2022年底，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0662处，占全国总数272756处的7.58%，位列全国第四；威胁人口243.27万人，位列全国第二；威胁财产1162.06亿元，位列全国第一。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25.2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5.65%，尤其是中东南部9个市（州）、30个县（市、区）、268个乡（镇）、1万3千多个村（社区）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按地质灾害类型划分，除地面沉降外，其他类型均有发育，其中，滑坡13978处，泥石流3919处，崩塌2480处，地裂缝201处，地面塌陷84处。类型以滑坡、泥石流、崩塌为主，共计20377处，占总数的98.62%。按规模等级划分，特大型256处，大型1529处，中型5433处，小型13444处，规模以小型和中型为主，共计18877处，占总数的91.36%。按险情等级划分，特大型263处，大型827处，中型5276处，小型14296处，险情以小型和中型为主，共计19572处，占总数的94.72%。
2.空间分布
全省地质灾害主要分布于中东南部的陇南市、临夏州、兰州市、天水市、庆阳市、定西市、甘南州、平凉市、白银市9市（州），地质灾害数量达20236处，占总数的97.94%，威胁人口237.55万人，威胁财产1131.03亿元。区域涉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多为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既是我省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地区，也是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区内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分布密度和发生频率由北向南呈递增趋势，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质灾害数量最多的是陇南市，达7359处，占全省总数的35.62%，威胁人口69.16万人。威胁财产以兰州市最多，达335亿元。河西五市和兰州新区威胁相对较轻，发育地质灾害426处，占全省总数的2.06%，威胁人口5.72万人，威胁财产31.03亿元。
（二）地质灾害灾情
2022年，全省共发生地质灾害65起，其中滑坡53起，崩塌9起，泥石流3起，分别占灾害发生总数的81%、14%、5%，未发生地面塌陷和地裂缝。按灾情等级划分，特大型1起，中型11起，小型53起，无大型灾害发生。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102.8万元，未造成人员伤亡。与前五年均值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减少86.7%，死亡人数减少100%，直接经济损失减少82.85%。
1.发生时间
2022年，除4月、9月、10月未发生地质灾害外，其他月份均有发生。其中：1-3月份共发生4起，占全年发生总数的6.1%；5-8月份共发生59起，占全年发生总数的90.8%，尤以7月最为集中，达52起，占全年发生总数的80%；11-12月共发生2起，占全年发生总数的3.1%。
2.灾害分布
2022年，地质灾害主要发生在中东南部7市（州）的农村地区，其中庆阳市35起，占53.8%；陇南市16起，兰州市4起，白银市4起，定西市2起，天水市、平凉市各1起，河西五市中张掖市发生2起。从易发区看，59起处于中高易发区，占总数的90.77%；6起位于低易发区，占总数的9.23%。从是否为在库隐患分析，43起为不在册（库）隐患点，占比66.15%；22处为在册（库）隐患点，占比33.85%。
3.灾害成因
1-3月份发生4起滑坡、崩塌地质灾害，位于定西市安定区及白银市白银区和靖远县，主要为地震影响及边坡开挖工程活动诱发；5-8月份发生59起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主要为汛期强降雨引发，表明我省地质灾害发生时间仍以汛期集中爆发为主，而多年降雨偏少的张掖市高台县发生特大型泥石流，证明河西地区也有发生较大灾害的可能，值得警惕；11-12月发生的2起滑坡、崩塌地质灾害，分别位于兰州市榆中县和白银市景泰县，主要为切坡建房的工程活动造成。
二、地质灾害防治
（一）资金投入
全年下达项目121个，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5.92亿元。其中中央资金项目96个4.72亿元，省级资金项目25个1.20亿元。其中，调查评价类项目47个，资金5431万元，占总投入的9.17％；监测预警类项目28个，资金10702万元，占总投入的18.08％；综合治理项目32个，资金39992万元，占总投入的67.56％；能力建设项目14个，资金3075万元，占总投入的5.19％。
（二）地质灾害防治
1.制度建设
印发《甘肃省2022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制定隐患点核销、值班值守等8项制度，构建地灾防治“1+8”体系。组织召开全省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在冻融期、汛期等关键节点印发紧急通知，4次召开工作调度会议，逐级靠实防治责任。
2.保障值守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及市、县自然资源系统全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带班、险情灾情速报制度。面对极端降雨过程，值班员实行双岗值班，全力保障值班值守工作。省级值班室及时上传下达雨情、汛情、灾情，编印《自然资源厅值班信息》上报自然资源部、省政府、省应急管理厅、省安委办81期。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对市、县级应急值班检查、督查，共检查423次1383人次，要求分管领导和有关技术人员24小时在线，各地认真执行灾险情速报制度，确保一旦发生灾情险情，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上报。
3.应急支撑
建立“分片包干、专家驻守、技术支撑”制度，全年共派出专家组或工作组3824次，派遣人数11986人次，开展隐患点巡查排查22695处，处置隐患点631处。发布《甘肃省突发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制度》，规范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处置流程。全年共完成突发地质灾害调查与处置65次，其中省级16次，市、县级49次，有效完成陇南市武都区麻地湾村李子坪社滑坡、陇南市两当县西坡镇店子村大沟泥石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天城村北沟村泥石流、灵台县中台镇尹家沟岭社滑坡等重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处置。
4.监测预警
指导1.8万名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工作。提前实现1700处普适型监测预警实验点并网运行。建成6处重大隐患专业监测点。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3294期，其中红色预警348期，橙色预警483期，黄色预警1977期，蓝色预警486期。
5.综合治理
对10个市（州）26处险情为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其中兰州市1处，甘南州2处，庆阳市3处，临夏州3处，平凉市4处，陇南市4处，定西市3处，天水市3处，白银市2处，酒泉市1处。开展平凉市崆峒区崆峒山高岭村排危除险工程项目，对4处不稳定斜坡和1处泥石流沟进行了排危除险治理，项目保护了510人生命和5500万财产安全。印发《甘肃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验收管理办法》《甘肃省地质灾害排危除险项目实施细则》，组织23个特大型、52个大型工程治理项目纳入中央和省级储备库。
6.避险搬迁
提请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委会印发《甘肃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实施方案（2022-2026年）》，出台了《2022年度实施方案》《甘肃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范围及对象认定办法（暂行）》《甘肃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资金管理办法》等，建设了全省搬迁管理信息系统。按照“省级统筹、市负总责、县区落实”原则，全力推动生态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全年共完成搬迁安置群众38209户13.9万人。

7.宣传培训演练
开展省市县三级演练3次。组织宣传培训演练5455场次，累计参与30余万人。开创性的在全国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科普进基层巡演，在10个市州15个县区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演出，直接受众15万余人。
三、地下水调查与监测
（一）地下水监测工作现状
截止2022年底，我省自然资源系统共有监测井819个，其中国家级监测井500个，省级监测井319个。已建成自西向东疏勒河、黑河、石羊河3个内陆河流域型监测区及天祝、兰州新区、兰州、榆中、景泰、白银、平川、会宁、安定、临洮、岷县、陇西、漳县、通渭、武山、天水、秦安、清水、张家川、平凉、庆阳、武都、成县23个城市型地下水监测区，累计控制面积5.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3%。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监测井除临夏、甘南两州为地下水监测空白区外，其余12个市均有分布。
（二）地下水位动态
1.潜水水位动态
与上年末同期潜水监测数据相比，监测井水位下降数量为351个，上升数量为141个（表3）。兰州新区水位上升监测井数占比最大；潜水监测井水位下降占比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平凉市、定西市、天水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庆阳市、兰州市、武威市、陇南市。与上年末同期监测数据相比，水位变幅集中分布在基本稳定区，占监测井总数的64.63%，强下降井19个，占3.86%，最大降幅-9.18米，为兰州新区秦川镇龙西村六社；强上升井4个，占0.81%，最大升幅+3.32米，为张掖市甘州区张肃公路黑河大桥南。
2.承压水水位动态
承压水监测井主要分布在张掖市和庆阳市，零星分布于酒泉市、武威市及平凉市。张掖市承压水水位上升井2个，占16.67%；下降井10个，占83.33%。庆阳市承压水水位上升井10个，占17.54%；下降井47个，占82.46%。
（三）地下水水质动态
2022年度全省监测区351个监测井水质（水质评价指标为：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铅、锌、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CODMn法）、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共27项，下同）以Ⅴ类水为主（占60.40%），Ⅳ类水次之（占29.06%），Ⅲ类、Ⅱ类水零星分布。Ⅳ类、Ⅴ类指标主要为硫酸盐、总硬度（以CaCO3计）、铁、溶解性总固体、钠、氯化物、氟化物、锰、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铝、硝酸盐（以N计）、硒、砷、铅、硫化物、铬（六价）、pH、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以N计）、汞、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镉、锌、碘化物。
（四）地下水水温动态
2022年末地下水水温监测数据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各监测区地下水水温动态基本稳定，地下水水温变幅一般小于1℃，无水温突变。全年全省地下水监测井水温介于6.64-22.10℃之间，平均水温12.16℃。
四、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
全年开展水工环地质调查项目82个，同比减少了36.92%。
（一）水文地质调查评价
中央财政投入478.39万元，开展“海河流域等重点地区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评价”等项目2个；地方财政投入5214.90万元，开展“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朝元村一带地热资源普查”等项目14个；社会资金投入1130.19万元，开展“甘肃省河西堡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专项水文地质勘查”等项目8个。
（二）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中央财政投入200.00万元，开展“黄河上游甘肃-宁夏段矿集区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省级资金投入1516.25万元，开展“甘肃省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调查评价”等项目5个。
（三）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中央财政投入5112.24万元，开展“陇东南地区特大地质灾害链调查评价”等地质灾害调查项目39个；省级财政投入696.67万元开，开展“甘肃省会宁县应急管理局系统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等项目11个；社会资金投入49.95万元，开展“兰张三四线甘肃牵引站33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兰州段）项目地质灾害评估”等项目2个。完成1∶1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3095平方千米。

第七章 矿产资源管理
2022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全省自然资源管理总目标、总任务，以履行“两统一”职责为核心，主动作为，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切实加强我省矿产资源管理，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

一、法治建设
（一）持续夯实矿产资源法治建设基础
一是强化厅党组对法治建设负总责、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自然资源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履行厅主要负责人推进本部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成立厅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积极谋划推进各项重点任务。二是制定《甘肃省自然资源法治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将“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改革发展和法治建设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动，形成厅党组总览全局，各责任部门主动担当、狠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紧盯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以法治要素为前提，出台稳住经济18条支持措施以及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等落实措施。报请省政府审定通过《关于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推进矿业权公开出让，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的积极性，全年矿业权出让收益380.12亿元。
（二）持续做好矿产资源法治宣传
制定印发《甘肃省自然资源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自然资源系统“八五”普法规划并正式启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等媒体，采取发放宣传品、现场解答、线上测试、制作微视频等方式，围绕“民法典宣传月”、“6.25”全国土地日、新修订行政处罚法颁布一周年、“12.4国家宪法日”等宣传活动重要节点抓好集中宣传，形成部门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普法工作格局，营造了良好的自然资源法治氛围。
二、地质勘查管理

（一）着眼资源安全推动基础调查
全面落实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投入省级资金1.2亿元，安排基础地质调查项目76个。完成1∶5万矿调面积7808平方千米，全省覆盖率提高1.83个百分点。新圈定1∶5万化探综合异常225处、磁异常48处、遥感异常101处，新圈定找矿靶区90个，新发现矿点113个。
（二）坚持源头管控促进行业发展
组织行业单位开展“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全国地质勘查成果直报系统”等信息数据填报公示工作，建立完善地质勘查与地灾防治单位名录库，完成2021年、2022年上半年勘查成果及行业执业情况统计上报。完成对14家省内地勘单位开展地质勘查行业安全生产及“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三、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一）有序推进矿业权出让
以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认真梳理基金项目成果、矿产地清理等项目，按照区分不同种类、合理安排时序的原则，分批次公开出让矿业权。2022年，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我厅先后配合自然资源部实施了6宗部级发证矿业权的公开出让，起始价3046万元，成交总价1.33亿元，溢价率336.51%；完成了59宗省级发证矿业权的公开出让转让，起始价192.76亿元，出让收益357.13亿元，溢价85.27%；指导市州开展了204宗市县级发证矿业权的公开出让，起始价17.35亿元，出让收益21.66亿元，溢价24.84%；全年实现出让收益达380.12亿元。我省近十年未公开出让矿业权，2022年我厅重新启动此项工作，成交数量、成交金额屡创新高，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二）立足实际破解陇东历史遗留问题
按照厅党组统一安排，我们及时向省政府汇报请示，加强与企业沟通协调，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成功出让5个井田，成交金额110.68亿元。
（三）夯实基础规范矿业权审批
印发了《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审查工作办法》，省级矿业权综合管理系统建成并实现联网和带图审批，审批程序和权限公开透明，审批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全年完成探矿权登记106宗，采矿权登记35宗，采矿权抵押备案11宗，平均用时28天，涉及金额80.19亿元。省级矿业权全部实行合同化管理，尤其是在合同中明确探转采时限和采矿权投产、达产时限，确保矿产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矿业经济。持续开展过期矿业权清理处置，对686宗过期矿业权提出办理意见经厅务会审议同意后，现已完成了534宗过期探矿权中498宗的处置，剩余36宗；完成152宗过期采矿权中95宗的处置，剩余57宗。加强保护地内矿业权清理，全省其他各级各类保护地内536宗矿业权已清理退出527宗，剩余9宗；祁连山国家公园115宗矿业权已清理退出112宗，剩余3宗；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13宗矿业权已清理退出12宗，剩余1宗。
（四）多措并举推进复工复产

提请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了《助力矿山企业纾难解困加速推进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对部省发证的130宗矿山“一矿一策”提出工作措施，助力矿山企业纾困解难。截止目前，部省级发证复工复产46家，市县发证复工复产72家。15个应急保供煤矿涉及我厅的手续办理均已完成。

（五）靠实责任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厅党组会议研究和部署系统安全生产工作5次，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35条具体措施”，修改完善了厅党组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印发了系统安全大检查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会同省应急厅等7个厅局开展了我省打击“洗洞”盗采金矿专项整治行动，对排查的601个金矿矿洞中的398个废弃矿洞已全部封堵完成。圆满完成二十大前后我厅牵头的驻陇南市安全生产包抓工作。顺利通过国务院安委会第九考核巡查组对我省2021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延伸工作检查。

（六）抓细抓实严格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对部省级发证的83个露天矿山监管，提取283个疑似问题图斑下发各市州核查，对存在疑似图斑的14宗露天煤矿开展了实地核查并移交相关线索。印发了《全省生产矿山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及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情况排查行动方案》，组织对全省生产矿山落实“三合一”方案情况开展全面排查整治，排查生产矿山343个，提出整改问题39个，有效督促了生产矿山企业合理开发矿产资源。配合完成对1宗越界开采、1宗地质资料造假和1宗破坏性开采违法线索的调查。
四、矿产资源保护监督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一是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推进，着力优化政务服务水平。印发《关于开通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网上审查系统的通知》（甘资矿保函﹝2023﹞75号），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构建了“微服务、轻应用、智能化”的技术体系，建设开通互联网在线出具无压覆矿审查意见功能，项目建设单位可自主查询，在线直接出具审查意见。审查时间由1个月减少至10分钟，审查流程由原来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逐级申报、省厅出具书面审查意见优化为项目建设单位直接从网上申请、在线出具，实现未压覆矿审查从“最多跑一次”变为“一次不用跑”。自系统开通6个月以来，有568家申请主体查询2086次，在线出具审查意见903份，相当于往年两年的工作量，成为2023年全省自然资源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亮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二是着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快速推进压覆矿区域调查评估。安排专项资金149万元，由地勘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全省78个特定区域压覆矿开展调查评估，评估结果提供给进入特定区域的建设项目共享使用，单个建设项目不再办理压覆矿审查审批手续。按照“共同建设、共同开发”的思路着力推进问题解决，由压覆矿山窑街煤电有限公司参与红古化工园区建设，解决红古区化工园区压覆窑街矿区深部扩大区煤炭资源问题；主动协调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按照两个省份统一标准调查评估、统一模式开展论证、统一方法审查审批，解决S28高速公路压覆煤炭资源问题；调整工作目标，将2012至2019年压覆的5.29亿吨煤炭资源量分年度设置项目，开展调查评估和评审论证工作，将原由自然资源部审批的权限调整为省级审批权限，并按照“同意压覆”解决长庆油田采油十二厂已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无法进行资源开发的问题；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原则，协调沟通矿业权人，签订互不影响协议，按照“不做压覆”解决G211、G244等利用原有线路进行升级改造项目压覆资源问题。
三是坚持顶层优化明确流程，着力推进制度体系建设。印发了《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优化压覆矿审批流程；明确了陇东地区深井开采煤炭资源，线型工程建设项目压覆情况具体处理方式；明确了陇东地区建设项目、公路旧路改造项目压覆国家出资形成的重要矿产资源、建设项目压覆地热矿泉水、1200米以下矿产资源等4种情形暂不作压覆处理。解决了一大批我省建设项目存在的压覆矿问题；与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输电线路工程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输电线路工程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处置方式；规范了矿业权人的行为和合理补偿范围；规范了建设单位不作压覆处理中的责任；明确了市州自然资源和发改部门的相应职责。合力保障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推进不受影响。
（二）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
一是加强绿色矿山制度建设。为规范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明确绿色矿山管理方式方法，与省直12个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高质量推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及《甘肃省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印发《甘肃省绿色矿山建设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为推动《方案》和两个《办法》内容落地实施，同时举办了绿色矿山监督管理改革政策解读培训班。立项完成《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第六部分 地热矿泉水》已由省市场监管局立项并征求完意见。二是开展2023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和核查工作。共有三批19个矿山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纳入省级绿色矿山名录库，目前全省共有48个矿山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其中国家级24个，省级24个。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安排，开展2023年度绿色矿山抽查核查工作。三是实施矿产资源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印发《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期评估实施方案》，各市州提交市州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编制完成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按程序完成评审、厅务会审议后，上报自然资源部。同时完成全省矿规统一数据库报部验收工作，将数据结果同步录入全省“一张图”信息系统，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管理。
（三）全面掌握资源家底，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一是持续推进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和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公示。完成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备案9件；完成市级储量报告评审质量监督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要求有关市州限期完成；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内部管理规定》，建立内部审核审查机制，严格专家把关、技术支撑单位审核，完成8个评估报告审核公示。二是开展矿业权基准价调整研究助力全省矿业权出让。印发《甘肃省煤炭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2年度调整方案》，完成79个矿种基准价调整工作，有效化解陇东煤炭矿业权出让历史遗留问题；通过收集矿山企业各项数据，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我省矿产品市场价格动态，经分析已形成甘肃省矿产品市场价格动态监测及形势分析一季度季报。三是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试点工作，确定10个县区11个矿种，在采矿、选矿和综合利用的重点环节，研究解决调查评估的内容、方式、指标要求和评估结果应用等问题；推进凹凸棒石工业指标研究，起草完成了《甘肃省凹凸棒石粘土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地方标准）。四是启动我省2023年度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开展国情调查数据库与储量数据库衔接，补充完善储量数据库相关内容；开展未利用矿区国情调查工作，争取年内完成铁、稀土、石墨、萤石等4个矿种的调查工作。
（四）多措并举提升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管水平
一是加强矿山储量管理。完成29家大中型矿山企业的61座生产矿山年报审查工作，对审查结果进行通报，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赴现场对整改工作进行了督导；同步对各市州、地勘单位、矿山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培训，解读政策、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完成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的440份矿山储量年报质量监督指导现场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下发通报督促市县限期整改。二是加强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管理。完成1435宗矿业权信息公示（探矿权345宗，采矿权1090宗），探矿权公示率100%，采矿权公示率98.02%；制定详细的实地核查实施方案，组织专业核查队伍，组建2个核查组，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完成152宗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三是积极推动非法及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认定工作。印发《甘肃省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认定办法》；办理涉嫌非法采矿案件8件；完成华煤集团华砚、大柳、新窑、新柏煤矿涉嫌破坏性采矿认定准备工作。四是增强管理效能开展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水平，通过详实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高质量推进压覆矿产资源审查审批工作调研报告》、《甘肃省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供问题调研报告》、《甘肃省古生物化石保护情况调研报告》、《甘肃省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建设考察调研报告》等4方面工作调研成果，同时研究提出了《甘肃省矿业权出让现状及破除“价高者得”的措施》。
（五）加强地质资料管理和古生物化石保护监管工作
一是强化地质资料管理。为破解我省实物地质资料没有馆藏机构，管理相对滞后的难题，经厅务会议研究同意建设甘肃省合作市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目前正在抓紧办理相关手续，预计建成后的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建筑面积2391.9平方米，库容25万延米数，货架22排*18列*12层，自动堆垛机1台、电动叉车2台；为加强资料共享服务，全面公开地质资料汇交目录，有效发挥地质资料监管平台作用，起草完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工作的通知》；完成20个矿权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与分散保管；完成《2022年矿产资源年报》编印工作；完成117档地质资料汇交，地质资料汇交率由上年未的86.45%提升到95.97%；新增地质资料归档上架542档，馆藏地质资料达11278档；提供地质资料借阅服务共计303人/次、715档（1.8万件），电子数据加工305档（8609件）。二是加快提升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能力。于2022年8月启动《甘肃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将汇聚集全省成果、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地质钻孔结构化数据、数字岩心数据，通过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系统，建立地质资料收、管、研、用全流程信息化新模式，推动我省地质资料工作向以数据为主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融入国家地质资料大数据体系，切实提升我省地质资料管理和社会化服务质量和效能。三是进一步夯实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基础。制度建设方面编制完成了《甘肃省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并通过国家古生物化石方面权威专家的评审，同时开展甘肃省古生物化石保护体系建设研究工作；科普宣传方面与庆阳市政府、厅法务中心联合在庆阳市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普法宣传活动，举行了《庆阳市古生物化石》图册发行仪式，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保护管理方面2023年安排9个项目1000万元资金开展全省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重点以摸清化石资源家底为主，实施以市县区域划分的基础调查评价工作。梳理历年已安排的所有全省古生物化石保护项目，完成市级验收的进行了省级复核验收，正在开展实施的进行了督导检查。
（六）全力推进全省资源安全
一是印发了《甘肃省资源安全协调机制2023年工作要点》；制定甘肃省资源安全领域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考核评分细则，对各成员单位和14个市州在2022年开展资源安全相关工作方面进行考核评价，各成员单位和酒泉市自然资源局取得了“优秀”的考核评价结果；目前我们正在开展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风险评估工作。二是按照《甘肃省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2023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带队对有色局和陇南、天水、定西市局，在矿权违法查处、野外地质勘查、测绘、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土地整治重大危险源监控及消防事故等方面开展专项重点督查，筑牢按时生产防线、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五、矿山生态修复
（一）夯实根基,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基础支撑
坚持规划引领，统筹生态修复布局，推动调查研究，夯实生态修复工作基础。一是构建我省生态修复规划体系，印发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市级规划已全部形成编制成果，42个县级规划完成初稿编制。二是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核查，经三轮摸底调查，核查图斑23049个，面积815.76平方公里，分类划出了分别需政府、生产矿山承担修复的图斑及其他未损毁图斑，其中需政府承担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4256个，损毁面积171.46平方公里，全面锁定我省历史遗留矿山底数。三是开展我省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和污染调查评价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底图，开展外业调查，完成率73.57%。四是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针对我省生态修复实际开展课题研究，提升生态修复理论支持。
（二）履职尽责，协同推进生态修复专责组工作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履行好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专责组组长单位职责。一是组织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专责组2022年工作推进会议，印发工作要点和工作责任清单，细化27项任务，靠实工作责任，加强协调调度，推进任务落实。二是积极推进国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问题整改，生态修复专责组牵头的3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甘南2个问题已上报国家销号，天水1个问题正在开展销号相关工作。
（三）突出实绩，切实抓好生态修复项目管理
持续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监管、实施全流程管控，切实让项目成为生态修复的重要抓手。一是做好项目谋划争取，统筹黄河干流甘肃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及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向自然资源部争取资金支持。二是加强督导调度，切实推进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修复项目实施，完成总资金投入32.72亿元，200个子工程已开工建设185个，项目完成年度计划。三是投入省级资金3.82亿元，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规范及理论支撑项目48个。四是认真做好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完成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验收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项目验收5个。
（四）补齐短板，持续抓好生态修复制度建设
突出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政策制度支持。一是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提出5个方面16条支持政策，以政策红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启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技术规程、生态修复项目预算标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技术规范等技术标准制定，规范技术支撑。三是研究草拟《甘肃省矿山生态修复指导意见》，推进全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长效机制建设，推动矿山生态修复专业化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动态监测机制，利用无人机摄影、卫星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修复项目监管，已完成36个项目的影像数据获取和处理，强化项目精准化管理。
（五）统筹兼顾，切实抓好相关各项工作
一是稳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完成1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实施方案的编制。二是开展全省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专项培训，提升全省生态修复工作水平。三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宣传工作。撰写的《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现状及对策建议》，被省委《甘肃信息》和省政府《甘肃情况》采纳刊登，向新华社、中国自然资源报等媒体报送宣传材料被采用。四是履行省政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指导督促酒泉市工作，制定包保工作方案，2次前往酒泉市开展实地督导，落实督导责任。五是配合开展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制定、黄河流域沙化治理调研等相关工作，配合省级相关部门，推动完成生态安全、污染防治攻坚战、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兰西城市群生态建设等工作。
六、执法监察工作

起草印发《甘肃省2022年卫片执法工作方案》，细化措施、明确责任。定期统计分析全省卫片核查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2022年自然资源部下发我省矿产卫片监测图斑1263个，已全部完成核查填报。其中，合法图斑172个，伪变化图斑979个，其他图斑36个，违法图斑76个。76个违法图斑中，立案47件（结案33件），不予立案13件，正在调查15件，移送公安机关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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